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根据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8部委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拟通报表扬一批村庄清洁行动开展有力、整治效果突出、农民群众满意的县（市、区、旗，以下简称先进县）。
请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村庄清洁行动有关部门推荐先进县（每个省份不超过4个，注明排序），并于1月23日12:00前将推荐的先进县名单及每个先进县1000字左右的简介（含4幅村庄清洁行动前后对比照片）报送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电子材料发送至ncshsy@163.com。

联 系 人：张  凯
联系电话：010-59191267，15822993856
010-59191300（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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